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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優良導師遴選及獎勵辦法 

104.08.24  104 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09.22  105 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 

108.08.12  108 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 

110.06.10  109 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修正 

112.03.02  111 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修正 

第 1 條 為落實導師工作，鼓勵導師服務精神，特訂定本辦法，設「優良導師遴選小組」（以下簡稱

本小組），以表彰服務績優、貢獻卓越之導師及主任導師。 

第 2 條 本小組由學生事務長推薦相關人選，簽請校長遴聘校外學者專家 2 人、本校優良導師代表

1 人，及學生事務長、進修部主任組成，以學生事務長為召集人。 

        本小組置執行秘書 1 人，由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主任兼任。本小組開會時，如遇重要

事項，得通知校內相關單位指派代表列席。        

第 3 條 優良導師遴選方式： 

一、優良導師候選人須符合下列資格： 

1. 兼任導師工作滿 1 年以上，善盡導師職責，輔導學生認真負責，或對學生輔導工作有

創新、具體成效，堪為表率者。 

2. 當學年度導師評量平均成績達 4 分以上。 

3. 當學年度班級休退比例低於該學制該年級休退比例之平均值（該班退學人數不含學

籍仍在學校者之人數）。 

4. 未曾無故缺席導師會議或導師相關重要活動。 

5. 新生班優良導師候選人除須符合前列資格外，遴選該學年度班級註冊率應高於該學

制新生註冊率之平均值。 

二、遴選類別與名額：優良導師分別由五專部、日間部（含大學部與碩士班）、進修部（含

碩士在職專班）等三類別遴選產生；遴選名額以全校班級數計算，每 20 班選出 1 人，

尾數以無條件進位整除計算；其中五專部與進修部之新生班優良導師應各遴選 1 人，

日間部新生班優良導師遴選 2 人，其餘為非新生班優良導師。 

三、遴選程序： 

1. 優良導師選拔及獎勵每學年舉辦 1 次，依註冊組公告之休退率、註冊率及學生輔導中

心公告之遴選日期進行優良導師遴選作業。 

2. 各系科之主任導師應推薦服務績優、貢獻卓越之導師參選，推薦人選應包含各類別之

新生班與非新生班導師至少 1 人。 

3. 有意參選之導師及系科推薦參選者應檢附本校「優良導師遴選表」(如附件 1)，並提

供導師工作實施成果及其他學生輔導工作具體績效事蹟等相關資料，送交學生輔導

中心。 

4. 學生輔導中心將彙整參選導師全學年之基本成效分數提供系科主任導師初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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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系科主任導師完成初評後，由學生輔導中心另召集本小組進行決選。 

5. 本小組參酌本校「優良導師遴選評分原則」(如附件 2)辦理當學年度優良導師遴選，

決選方式由遴選委員決定之，但分數應達 80分以上，得不足額錄取，且不得重複當

選。獲選名單陳請校長核定後公開表揚。 

四、獎勵措施：新生班優良導師獎金為新臺幣 5 萬元，非新生班優良導師獎金為新臺幣 2

萬元，由本校公開表揚及頒獎。 

第 4 條 優良主任導師遴選方式：優良主任導師選拔，由各院主任導師推薦參選，每學院至少推薦

2 人，推薦參選者應檢附本校「優良主任導師遴選表」(如附件 3)，並提供主任導師工作實

施成果及其他學生輔導工作具體績效事蹟等相關資料，送交學生輔導中心，由學生輔導中

心另召集本小組參酌本校「優良主任導師遴選評分原則」(如附件 4)進行決選，遴選名額 5

人，得不足額錄取。當選之優良主任導師獎金為新臺幣 2 萬元，由本校公開表揚及頒獎。 

第 5 條  為廣泛獎勵優良導師，凡獲優良導師之獎勵者，則於 2 年內不得再參與遴選。 

第 6 條  獲選之優良導師應於本校舉辦之相關會議及活動方案中，分享班級經營之技巧或輔導實務

經驗，以提升本校導師之輔導知能。 

第 7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